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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国泰招标咨询有限公

司（单位名称）的教学模型设备一批采购（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

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高级人工流产操作模型、女性宫内避孕器及训练模型、膀胱造瘘操作模型

（男性）、腕关节穿刺模型、踝关节穿刺模型、肩关节腔内注射模型、膝关节腔内注射模型、肘

关节腔内注射模型、开腹、关腹操作模型、高级男性护理模拟人（电子版）、经济型静脉注射手

臂模型、着装式导尿模型（女性）、着装式导尿模型（男性），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圣

医智教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6 人，营业收入为 3937.8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622.54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不锈钢婴儿床、手摇式病床、自动感应洗手槽（5人位）、不锈钢双臂手术

托盘架、不锈钢扇形器械台、ABS 抢救车，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广东洪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7 人，营业收入为 35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标的名称）十二道心电图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广州市三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4 人，营业收入为 1845.08 万元，资产总额为 2110.6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标的名称）新生儿电子秤，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江苏苏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949.85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65.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5.（标的名称）电动手术台、手术无影灯(单灯)、单臂外科吊塔、吊塔、电动 ICU 病床，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铭泰医疗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1 人，营业收入为 3937 万

元，资产总额为 613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标的名称）无创呼吸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南京舒普思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26 人，营业收入为 83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标的名称）综合智能急救模拟人、成人气道管理模型，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挪度

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45 人，营业收入为 33444.54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7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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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8.（标的名称）腹腔镜离体器官模拟器（冷箱灌注能量版）、铠甲式有创呼吸通道建立模

型、腹腔镜仿生训练系统，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融穗医疗科技服务(广州)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729.026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36.569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

9.（标的名称）呼吸球囊（成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厦门康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30 人，营业收入为 11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0.（标的名称）移动设备带，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山东爱德净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51 人，营业收入为 14359.91 万元，资产总额为 4581.5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1.（标的名称）电动产床，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山东育达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262 人，营业收入为 6732.85 万元，资产总额为 4388.0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2.（标的名称）有齿镊、肠钳、弯止血钳、直止血钳、大弯盘，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8 人，营业收入为 20267 万元，资产总额为 6261.3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3.（标的名称）专业版高仿真分娩助产训练模型，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苏州三毕医科

生物教学模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9 人，营业收入为 162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01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14.（标的名称）腹部移动性浊音叩诊与腹腔穿刺仿真标准化病人、腰椎穿刺训练模拟人（电

子版），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营口巨成教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90 人，营业收入

为 8599 万元，资产总额为 1948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章）： 广西荣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4 月 28 日

注：享受《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规定的中小企业扶

持政策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成交结果公开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